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

服务工作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10〕29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

大企业、事业单位：

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健全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农村气

象灾害防御体系，充分发挥气象服务“三农”的重要作用。这是

中央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、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、保障国

家粮食安全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。与此同时，国

务院发布了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570 号)，从 2010

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自治区 1 号文件也就充分发挥气象服务“三

农三牧”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气象为“三

农三牧”服务工作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服务工作的重要性

农牧业是受气象条件影响最敏感和依赖性最强的产业，每年

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波动高达 10%—20%；农村牧区是抵御

气象灾害能力最薄弱的地区，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90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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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在农村牧区；城乡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尚有较大差距，农牧

民是迫切需要获得气象科技服务的群体。我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

粮基地之一，是畜牧业大区，也是气象灾害频发区。每年因干旱、

暴风雪、大风、沙尘暴、冰雹、低温、洪涝等气象灾害给农牧业

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。全面做好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服务工作，对

于促进农牧业发展，推进农村牧区进步，增加农牧民收入具有十

分重要的意义。

近年来，各级气象部门积极转变工作思路，坚持面向民生、

面向生产、面向决策，不断提升农牧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预警水

平，围绕农牧业生产产前、产中、产后实际需求开展系列化服务，

不失时机地组织实施人工增雨抗旱作业，农村牧区气象服务水平

和防灾减灾效益得到明显提升，为连续 6 年夺取粮食丰收做出了

积极贡献。气象服务在保障粮食安全、加快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

展、促进农牧民增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，作用越来越突出。

二、积极发挥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服务的基础保障作用

充分发挥气象服务“三农三牧”的基础保障作用，是当前乃

至未来全面做好农牧业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

门要针对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和气象灾害防御力量

薄弱的实际，把农牧业气象服务体系和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作

为加强农村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规划，全

面推进，着力在“三个大力提升”上下功夫，即：大力提升气象

灾害监测预警能力，不断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测准确率；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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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提升农牧业气候资源开发能力，不断拓宽气象服务“三农三牧”

的领域；大力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，不断提高农牧业气象服务

的质量和效益。

各级气象部门要紧紧围绕农村牧区气象灾害防御面临的新

形势，切实提高农村牧区的气象监测业务和预报预警能力，使面

向苏木乡镇的气象预报预警达到城镇以上水平。要将气象灾害防

御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新型农牧民科技培训规划和相关

教育规划，使广大农牧民及农村牧区学生了解和掌握气象灾害防

御知识。要紧紧围绕做好新时期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服务的新要

求，及早编制农村牧区气象服务规划，强化特色农牧业、设施农

牧业与农牧业气象适用技术研究，做好农村牧区气象服务示范点

的建设，努力做到气象服务工作“一站一品”、“一站一特色”，

为“三农三牧”提供优质气象服务。

三、切实加强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服务相关配套体制机制建设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坚持统筹发展，突出重点，全面推进。

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气象事业发展纳入“十二五”规划，把农牧业

气象服务和农村牧区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融入农村牧区公共

服务体系中，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和应急预案

编制工作，切实强化领导、组织和协调，提高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

服务的综合能力和效益。努力做到每个旗县都有气象灾害防御规

划，每个苏木乡镇都有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。

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气象灾害防御工作。各级人民政府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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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气象为“三农三牧”服务工

作的部署和要求，加大针对农村牧区气象灾害的监测、预报、预

警和防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，切实提高农村牧区气象监测、预报、

预警和防御能力。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资源，扩大气象灾害

预警信息在农村牧区的覆盖面。努力做到苏木乡镇有多要素自动

气象观测站，嘎查村有雨情观测点和气象预警信息接收设备。

加强农村牧区气象防灾减灾组织保障和队伍建设。要进一步

完善“政府主导，部门联动，社会参与”的气象防灾减灾机制，形

成各级人民政府都有分管领导、有安排计划、有部署要求、有督

促检查并列入目标考核的气象防灾减灾新局面。各级农牧业、林

业、水利、广电、通信、公安、交通、民政、气象等有关部门要

按照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要求，各负其责，通力协作，密切配

合，积极发挥部门优势，加强相关工作落实，形成气象为“三农

三牧”服务的合力。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苏木乡镇气象助理员、

嘎查村气象信息员队伍建设，落实气象防灾减灾组织保障和队伍

建设。努力做到乡乡有气象助理员，村村有气象信息员。

二○一○年四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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